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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藝術字第11030067802號

廢止「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並自中華民國110年3月

1日生效。
 

 

附「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現行條文及廢止總說明各

一份。

局長  蔡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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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8年 3月 22日北市文化藝術字第 1083013382號修訂，自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為執行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

審議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受理申請類型包括下列於公共空間進行現場創作之藝文活動： 

(一)表演藝術類：現場表演之戲劇、默劇、丑劇、舞蹈、歌唱、演奏、魔術、民俗技

藝、雜耍、偶戲、詩文朗誦及行動藝術等。 

(二)視覺藝術類：現場創作之繪畫、用各種媒材創作之現場人物塑像、環境藝術、影

像錄製及攝影等。 

(三)創意工藝類：現場創作及完成之工藝品。 

三、審議委員會設置原則： 

(一)本會得視申請類型數量，細分為若干組，每組置七至三十名委員，其中由藝文專

家學者三至十八人、街頭藝人代表二至八人、公共空間管理人代表一至二人、文

化局代表一至二人組成。委員任期一年，由文化局遴聘，期滿得續聘之。任期內

因故出缺，由文化局另行遴聘遞補之。 

(二)本會開會於必要時得邀請委員以外之專業人士列席提供諮詢，以為審議討論之參

考。 

四、受理申請資格、時間及流程如下： 

(一)申請資格：年滿十六歲以上，本國或外國藝文工作者及藝文團體。外國人士於審

議當日須為合法入境；藝文團體須註明所屬團名，團體以十人為限，並推派一人

代表申請。 

(二)受理申請時間：每年定期受理，原則於四月報名，五月辦理審議。 

(三)申請流程：如附圖一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查作業流程圖。 

(四)申請表：申請書表格式於每年審議報名前公告於文化局官網。 

五、文化局受理申請後，申請人應於指定時間、場所現場解說、操作、示範或展演，由審

議委員會依技藝、現場互動、是否合於街頭演出及造型、設計、整體感等四項標準進

行審議，以書面通知審議結果，通過者擇期發給活動許可證。 

六、審議委員會各組應達該組全體委員數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主席一人由委員推舉產生，

審議委員於現場審議時得於各自評審紀錄表於通過及不通過欄擇一勾選，並得於備註

欄記載意見。 

表決作業以兩輪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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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輪表決時，委員得不參與表決，表決結果不通過且達該組出席委員數三分之

二以上者，逕予不通過；表決結果通過且達該組出席委員數三分之二以上者，逕

予通過。第一輪表決未決定通過與否，則進行第二輪表決。 

(二)第二輪表決，委員應參與表決，表決結果不通過且達該組出席委員數二分之一以

上者為不通過；表決結果通過且達該組出席委員數二分之一以上者為通過。表決

結果通過及不通過之委員數相同時，應再次進行表決，如結果相同時則視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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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 

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核作業流程圖 

 

 

 

 

 

 

 

 

 

 

 

 

 

 

 

 

 

 

1.藝文工作者或藝文團

體提送書面申請資料 

3.審議委員會審議 

5-1.核發證件 

並附加相關條件 

2.文化局受理申請 

4-1.通過 4-2 未通過 

重新申請 

2-1依本局要
求補充資料 

5-2 

書面 

通知 

 步驟說明： 

步驟 1藝文工作者或藝文團體提送書面申請資料 

步驟 2文化局受理申請  

步驟 2-1資料未全，依本局要求補充資料，補充後返回步驟 1辦理重新送件 

步驟 3審議委員會審議 

步驟 4-1 通過至步驟 5-1      

步驟 4-2未通過至步驟 5-2 

步驟 5-1核發通過證件並附加相關條件 

步驟 5-2書面通知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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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廢止總說明 

一、為臺北市街頭藝人於特定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並接受打賞，於民國九十

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訂定「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以臺北

市政府(94)府法三字第０九四一三九二三三００號令發布。並於一０七年

四月一日發布「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要點」、一０八年四月

一日發布修正「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據

以執行相關審議許可規定。 

二、茲因本局「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展演活動管理辦法」業已於一０九年

九月三日完成預告程序，並循法制程序於一０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北市

文化藝術字第一０九三０三九八七六號函函送本府法務局審議，一０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於第七四八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一一０年一月十九日

市政會議審議通過。未來有關本市街頭藝人登記及管理將依循該法辦理，

預計於一百一十年三月一日施行，未來廢除審議制改行登記制，爰依臺北

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四款：「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廢止之：……四、同一事項已有新法規公布或發布施行者。」規定，廢止

本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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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藝術字第11030067803號

廢止「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要點」，並自中華民國110年3月1日生效。
 

 

附「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要點」現行條文及廢止總說明各一份。

局長  蔡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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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文化局）為執行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相關

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活動許可證換證及補發 

(一)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證有效期限為二年，期滿前得備齊下列文件至文化局

換發新證，未於有效期限內辦理換證者，喪失街頭藝人許可資格： 

1.申請表(附表一)。 

2.原許可證。 

3.展演成果：內容需包括展演地點、展演紀錄（文字及照片）、展演收入、感想與 

建議等。 

(二)許可證除申請類型不同外，以ㄧ人或一團一證為原則，分別申請同類型不同項目

者，以加註項目方式辦理；本要點實施前領有二張以上同類型不同項目許可證之

個人或團體，文化局於換證時應予收回原有許可證並以新證加註項目方式辦理。 

(三)許可證有效期限內，申請者須提供至少兩次公開展演紀錄，無正當理由未實際從

事展演行為者，文化局得不予換證。 

(四)許可證遺失申請補發者，應填具遺失申請書(附表二)向文化局申請並繳納補發證

照費，個人為新臺幣五百元，團體為新臺幣一仟元。 

(五)持有許可證之團體遇有團員變更，應不予換證及補發。 

三、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於主管機關公告展演空間以外地點從事藝文活動。 

(二)應於展演現場配戴或揭示活動許可證。 

(三)應衡酌活動內容，自行設置安全維護設施或投保公共責任意外險。 

(四)持有許可證之團體，不得從事個人展演活動。三人以上之團體若有無法全體共同

展演之情形，則至少需達全團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始可進行展演。 

(五)不得造成行人或車輛通行困難，至少須留三公尺以上之行人通行空間，且不得阻

礙無障礙設施、建築物出入口或消防安全設備。 

(六)展演內容均須為現場創作或演出，非現場創作之展示樣品不得於現場販售，並須

標明為非賣品。 

(七)展演內容不得製造過量噪音或使用具殺傷力之危險性武器、明火、噴漆及動物，

運用物質材料不得與觀眾有長時間接觸。 

(八)收費方式由街頭藝人自訂，可採接受自由樂捐、打賞或定價方式收費用，惟應於

現場清楚標示。 

(九)展演時間：十時至二十二時。但公共空間管理人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應遵守各展演空間之管理規範。 

(十一)應維護場地之整潔，展演完畢後立即將場地回復原狀並清除所產生之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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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造成展演空間場地損壞者，應負責修復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十二)展演內容不得涉及宗教或政治活動。 

(十三)街頭藝人不得有重大影響消費者權益或破壞、影響街頭藝人整體形象之行為。 

四、稽查作業，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稽查通報：文化局得與各公共空間管理人聯繫，建立稽查管理作業通報機制（詳

見附圖一），以輔導及有效管理街頭藝人之展演活動。 

(二)街頭藝人於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時，應配合文化局及公共空間管理人等相關人

員之查驗及管理。有違反相關規定者，文化局將予以記點，記點標準詳如稽查作

業表（附表三）。 

五、許可證應載明下列附款： 

(一)撤銷：街頭藝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文化局得撤銷原許可處分： 

1.申請資料不實經查證屬實。 

2.由他人冒名至審議委員會議現場解說、示範或表演者。 

3.其他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規規定致文化局審議結果或發給許可內容不正確。 

(二)廢止：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違反相關規定經記點累計達九點以上者，文化局得

廢止原許可處分。 

(三)停權： 

1.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有稽查作業表（附表三）所列違規情事或違反相關規

定，經違反二次以上或情節重大者，文化局得處以於一定期間不得於公共空間

從事展演活動之停權處分。 

2.經文化局予以記點處分者，一年內不得參與本府舉辦之相關活動。 

3.經文化局予以記點處分累計達九點以上並廢止原許可者，一年內不得再行申請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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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臺北市街頭藝人許可證」換證申請表一 （個人用） 

展演類別 □表演藝術類 A    □視覺藝術類 B     □創意工藝類 C 

申請人 

姓名 
 藝名 (無則免填)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男     □女 

許可證號  展演項目  

【此欄由外籍人士填寫】-並請檢附護照及簽證影本 

護照號碼：                               護照到期日：   年   月   日 

簽證號碼：                               簽證到期日：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是否變更:   □否   □是 

地址填寫: 

通訊電話 

是否變更:   □否   □是 

電話填寫：(必勾選 □公開  □不公開) 

電子郵件 
是否變更:   □否   □是 

電子郵件填寫：(必勾選 □公開  □不公開) 

【展演相關問題】 

1.請問您過去一年的展演頻率？  

  □頻繁  □經常  □偶爾  □很少  □幾乎沒有  ＊每月大約          次 

2.請問您平常都在哪裡展演？（可列舉多個） 

                                                                  。 

3.請問您展演收入：每月平均              元 

4.請問一年來您的展演經歷或感想： 

                                                                  。 

5.請問您是否有任何建議(或希望增開展演點)： 

6. 是否為身心障礙者： □否   □是，障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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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街頭藝人許可證」換證申請表一 （個人用） 

類別：                     類       姓名：                         

  （一）街頭展演紀錄照片 
 

 

 

 

 

 

 

 

 
 

 
 
 
 
 
 

 
 （二）請實貼與浮貼各 1 張兩吋照片(請於照片背面標註姓名) 
 

 

 

 

 

 

 

 

 

（三）請實貼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可自行加上「僅供臺北市街頭藝人換證專用」字樣) 
 

 

 

 

 

 

 

 

 
 

（四）請連同申請表檢附換證費用 200 元（郵局匯票、即期支票、匯款收據影本）。 

（五）外籍人士請檢附護照、簽證影本。 

（六）檢附資料不齊全者，須依本局指定期限內補件後再行辦理換證。 

 

 

 

 

 

在此黏貼街頭展演紀錄照片（或附相片電子檔） 

 

 

（請實貼 1張兩

吋正面彩色大頭

照） 

 

 

（請浮貼 1張兩

吋正面彩色大頭

照） 

 

 

 

請實貼團員身分證正面 

 

 

請實貼團員身分證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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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個人資料及著作財產權使用授權說明 

105.03.25 版 

 

本局基於建立完善之街頭藝人資料及促進街頭藝人行銷利益之目的，將街頭

藝人考照換證管理採用文化部街頭藝人管理共構平台，並與其他縣市政府建立街

頭藝人資料之相互查驗作業，俾利加速考照換證之流程。因此，需使用您所提供

之個人資料及作品，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詳讀「個人資料及著作財產權使用授

權同意書」後，親自簽署。 

本局、文化部及其他縣市政府街頭藝人管理單位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著作權法」之規定，以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並遵守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

及利用不得逾越特定目的及授權範圍，以及須與特定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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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及著作財產權使用授權同意書 

105.03.25 版 

    本人同意並授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部及其他縣市政府街頭藝人管理單位，基

於建立完善之街頭藝人資料及促進街頭藝人行銷利益之目的，於符合相關法令規範範圍

內，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及作品，授權項目： 

一、 本人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藝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電話、電子

郵件信箱、地址、身分證影本、街頭藝人許可證字號、證件照片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

間接識別本人之個人資料，授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部及其他縣市政府街頭藝人管

理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得蒐集、處理、永久保存及利用。其授權方式及

範圍如下： 

(一) 授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辦理街頭藝人各項業務及文化部街頭藝人管理共構平台與

有利於街頭藝人之推廣行銷作業時，得就本人個人資料為蒐集、處理及利用，其中姓名

及藝名不限於印刷及網站提供網路使用者進行線上瀏覽、下載及列印等利用；電話、電

子郵件信箱及地址請依本人於報名表中勾選是否公開之選項利用，即勾選公開則不限於

印刷及網站提供網路使用者進行線上瀏覽、下載及列印等利用，其餘個人資料(如身分證

字號、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影本等)僅限於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及文化部內部文化行政管理

利用。 

(二) 授權其他縣市政府街頭藝人管理單位得資料查詢。 

二、 本人提供之作品(包含展演內容說明、展演照片及展演影音檔等，以下簡稱本作

品)：授權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及文化部依「著作權法」之規定利用。 

(一) 授權範圍及方式：得將本作品重製於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及文化部所經營之網站為公

開傳輸，提供予他人瀏覽，本人並同意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及文化部於執行非營利用途之

文化業務推廣所需，得不限於重製、改作、公開傳輸、散布、公開展示、發行等利用。 

(二) 授權期間及費用：得永久無償，不限時間、地點與次數。 

(三) 權利歸屬：本人的授權不影響本人就本作品享有之既有權利。 

(四) 本人擔保本作品係本人之原創性著作，且未侵害他人之權利，若本作品之內容有使

用他人受著作權保護之資料，皆已獲得該著作之著作權人（書面）同意。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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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臺北市街頭藝人活動許可證」遺失補發申請書 

 

主旨：申請 「（持證個人或團體名稱）」臺北市街頭藝人活動許可證證照遺失補發，請

惠予審查許可。 

說明： 

擬申請「（持證人或團體名稱）」臺北市街頭藝人活動許可證遺失補發。 

 

個人/團體名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許可類別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創意工藝  

許可證證號  

許可證

有效期

限 

     年     月    日 

護照號碼 
（外籍人士填寫）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備註 
 

            申 請 人/團體名稱：                    (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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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實貼與浮貼各 1 張兩吋照片(請於照片背面標註姓名，團體請自行增頁) 
 

 

 

 

 

 

 

 

 
 
 

（二）請實貼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可自行加上「僅供臺北市街頭藝人換證專用」字樣，團體請自行增頁) 
 

 

 

 

 

 

 

 
 
 

 

（三）外籍人士請檢附護照、簽證影本。 
 

 

  

 

 

（請實貼 1張兩

吋正面彩色脫帽

大頭照） 

 

 

 

（請實貼 1張兩

吋正面彩色脫帽

大頭照） 
 

 

 

 

請實貼本人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實貼本人身分證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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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稽查作業表  （附表三） 

稽 查 

人 員 
 稽 查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街 頭 

藝 人 

□個人 姓名： 

□團體 團名： 
許可證字號  

類 別 □表演藝術類  □視覺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展演項目： 

違規項

目 

證
件
查
驗 

□未配戴或揭示有效許可證 一點 

□團體之團員有他人頂替冒充情形 二點 

□現場展演內容與許可證不符 二點 

□拒絕配合查驗，或不聽從場地管理機關或警察之

勸導 
三點 

□許可證轉供他人使用 三點 

展
演
行
為 

□造成環境髒亂，場地不予復原，不清運垃圾 二點 

□展演音量過大影響週遭環境，經勸導無效者 二點 

□妨礙現場行人或車輛通行，阻礙建築物出口或消

防設備 
二點 

□未於現場清楚標示收費方式 二點 

□於未獲許可之場所進行展演 二點 

□使用空間超過相關規定 二點 

□影響其他街頭藝人展演 二點 

□持有許可證之團體從事個人展演活動或三人以上

團體共同展演人數未達全團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二點 

□破壞場地設施或公物 三點 

□向觀眾募款或現場有勸募字樣 三點 

□與民眾產生消費爭議，未能妥適處理者 三點 

□影響公共空間既定核准之活動 三點 

□現場販售成品或未經允許之物品 三點 

□破壞或影響整體街頭藝人形象 五點 

□違反公共空間規定或其他法令規範，說明： 一點~三點 

□說明 

公 共 空

間 名 稱 
 

空 間 管 理 人 

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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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臺北市政府執行街頭藝人稽查管理作業通報機制 

 

 

 
  臺北市文化局街頭藝人專案小組 

1. 專線電話：(02) 27208889#3531 

2. 專線傳真：(02)27252676  

文
化
局
稽
查
小
組
：
１
常
態
稽
查 

 
 
 
 
 
 
 
 

２
緊
急
稽
查 

 
 
 
 
 
 
 
 

３
受
理
檢
舉
與
申 

 
 
 
 
 
 
 
 

４
執
行
成
效
評
鑑 

公
共
空
間
管
理
人
：
１
進
場
登
記(

視
主
管
機
關
需
求
辦
理) 

 
 

 
 
 
 
 
  

２
現
地
稽
查 

Ａ
常
態
稽
查(

查
獲
違
規
當
天
回
報) 

 
 
 
 
 
 
 
 
 
 
 
 
 

  

Ｂ
緊
急
稽
查(

遇
檢
舉
或
其
他
緊
急
事
故
執
行
稽 

查
，
立
即
回
報)  

 
 
 
 
 
 
 
  

３
受
理
或
移
送(

文
化
局)

檢
舉
、
申
訴
案  

 
 
 
 
 
 
 
  

４
提
供
合
理
服
務 

相
關
警
務
人
員
：
１ 

協
助
保
障
街
頭
藝
人
於
街
頭
合
法
展
演
之
權
利 

 
 
 
 
 
 
 

２
取
締
街
頭
藝
人
妨
害
交
通
或
安
寧
秩
序
行
為
並
通
報
文
化
局(

於
罰
單

上
抄
錄
街
藝
證
號
並
回
傳
文
化
局)

。 

 
 
 
 
 
 
  

３
協
助
通
報
文
化
局
檢
舉
、
申
訴
案
。 

 說明： 

1. ○1 本局街頭藝人稽查小組

及○2 公共空間管理人針對街

頭藝人展演皆具所述任務，發

現街頭藝人違規展演依權責

處分 

2.發現未具街頭藝人證照展

演者則通報○3 相關警務人員

進行取締，並做成有關處分。 

3.上述違規通報等處分由○A

本局街頭藝人專案小組與相

關單位密切聯繫通報，掌握有

關訊息。 

○1  

○2  
○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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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廢止總說明 

一、為臺北市街頭藝人於特定公共空間從事藝文活動並接受打賞，於民國九十

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訂定「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以臺北

市政府(94)府法三字第０九四一三九二三三００號令發布。並於一０七年

四月一日發布「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要點」、一０八年四月

一日發布修正「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申請許可審議作業要點」據

以執行相關審議許可規定。 

二、茲因本局「臺北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展演活動管理辦法」業已於一０九年

九月三日完成預告程序，並循法制程序於一０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北市

文化藝術字第一０九三０三九八七六號函函送本府法務局審議，一０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於第七四八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一一０年一月十九日

市政會議審議通過。未來有關本市街頭藝人登記及管理將依循該法辦理，

預計於一百一十年三月一日施行，未來廢除審議制改行登記制，爰依臺北

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四款：「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廢止之：……四、同一事項已有新法規公布或發布施行者。」規定，廢止

本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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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2月1日

發文字號：府產業商字第1106005116號

主旨：悠信股份有限公司等155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開

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以109年12月29日府產業商字第

109363019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

依據：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09年12月29日府產業商字第109363019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府商業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

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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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1
/2

9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
01

80
98
26

悠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民

2
01

63
06
67

華
韡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杜
水
杉

3
01

80
63
78

映
旺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游
清
惠

4
01

17
79
60

京
島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李
本
勇

5
01

17
74
82

慶
義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羅
火
耀

6
01

17
64
99

財
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徐
錦
美

7
01

80
62
58

鉅
匠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銘
勳

8
09

48
58
35

惠
乃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坤
成

9
01

50
64
21

正
銘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劉
靜
枝

10
01

17
85
73

年
燦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余
寶
信

11
01

12
54
70

維
鴻

呢
羢
綢

布
有

限
公

司
張
溫
月

娥

12
01

63
09
98

興
雅

鋅
料
有

限
公

司
陶
桂
生

13
01

12
54
37

廣
昱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延
增

14
01

50
69
20

力
上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羅
偉
立

15
01

17
69
61

臺
灣

皇
晟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何
鸞
逸

16
01

17
70
96

迪
迪

影
業
有

限
公

司
郭
龍
發

17
09

48
65
51

博
帥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朱
文
貴

18
01

17
94
32

偉
宸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葉
顯
民

19
01

17
72
44

聯
椿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顏
進
壽

20
01

17
94
53

百
度

餐
廳
有

限
公

司
闕
美
凰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80
0號

共
計
：
15

5筆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8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2
5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0
51
1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1
9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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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1
/2

9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21
01

80
68
55

廣
成

寢
具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蔡
維
澤

22
01

17
85
03

全
亞

國
際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先
汗

23
09

48
90
71

大
滏

有
限
公

司
賴
南
洋

24
01

50
79
55

金
日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含
笑

25
01

17
74
29

煌
嘉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費
周
巧

俐

26
01

12
53
24

振
漢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陳
錦
相

27
01

18
07
32

裕
瀧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金
奎

28
01

50
75
80

臺
灣

瑪
茨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杜
世
一

29
09

48
72
90

臺
灣

復
腎
有

限
公

司
王
秋
雄

30
01

18
11
40

立
震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
明
憲

31
01

40
66
05

長
城

影
視
有

限
公

司
鄭
自
為

32
01

63
10
96

鋐
達

銅
器
有

限
公

司
張
兆
奎

33
01

07
21
09

君
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葉
仲
添

34
01

17
87
79

明
騏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官
文
飛

35
01

17
92
42

麗
成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杜
文
華

36
01

50
87
43

唯
邦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林
素
月

37
09

48
91
21

星
塵

有
限
公

司
陳
曉
因

38
09

48
81
00

立
弘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懷
彥

39
09

48
81
91

陸
恆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亞
莉

40
01

80
93
53

榮
富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邱
秀
蓮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80
0號

共
計
：
15

5筆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8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9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3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4
3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0
51
1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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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1
/2

9

頁
  

  
次
：
3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41
01

50
94
33

金
矗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榮
松

42
01

18
18
72

駿
鷹

有
限
公

司
朱
欽
翔

43
01

80
78
06

宏
鼎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謝
明
峯

44
01

18
00
43

格
大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吳
德
晃

45
01

12
61
48

明
家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賀
華
光

46
01

63
17
16

嘉
棣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祥

47
01

45
61
53

雨
琪

有
限
公

司
林
銘
興

48
09

48
88
05

德
昂

國
際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孫
文
華

49
01

07
21
90

鑫
彤

有
限
公

司
張
印
泗

50
01

18
28
44

東
茂

廣
告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景
新

51
01

50
95
46

捷
安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信
義

52
09

48
87
07

福
技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王
華
蓋

53
09

48
90
65

翎
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
效
蘭

54
01

63
18
20

良
舜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經
舜

55
01

80
82
99

宏
冶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郭
昭
世

56
01

40
72
19

雅
格

彩
藝
有

限
公

司
李
素
齡

57
01

18
22
10

日
月

食
品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楊
雪

花

58
01

50
96
71

賀
訊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郭
鴻
基

59
01

18
08
51

臺
灣

巴
農
理

有
限

公
司

闕
壯
圖

60
01

07
27
33

益
鳳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秦
鳳
山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80
0號

共
計
：
15

5筆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8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7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5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6
1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0
51
1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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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1
/2

9

頁
  

  
次
：
4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61
01

07
26
20

凱
哲

士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施
益
勵

62
01

68
13
35

展
程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文
隆

63
01

18
09
17

爾
誠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傑

64
01

07
25
37

弘
琪

有
限
公

司
李
健
村

65
01

18
14
86

台
灣

偉
蘭
有

限
公

司
潘
忠
森

66
09

48
98
52

旌
展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俊
榮

67
01

51
26
06

耕
偉

工
商
顧

問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黃
秀
麗

68
01

18
27
88

信
璁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威
穎

69
01

80
90
92

加
伍

有
限
公

司
李
鳴
鐘

70
01

51
09
45

太
乙

國
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王
金
美

71
01

07
32
49

興
泰

企
業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余
興
中

72
01

51
21
34

昇
東

揚
廣
告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葉
素
華

73
01

45
65
76

祥
喆

有
限
公

司
杜
士
華

74
01

40
80
81

聖
昌

彩
色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蔡
福
氣

75
01

50
96
38

上
鴻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白
台
俠

76
09

49
10
61

太
雍

企
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玲
鈺

77
01

80
93
11

臺
英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陳
英
陽

78
01

80
94
46

升
晃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魏
俊
忠

79
01

18
79
26

玟
笙

國
際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閔
振
華

80
01

51
10
70

迪
恩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柯
淑
華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80
0號

共
計
：
15

5筆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8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8
5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0
51
1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7
9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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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1
/2

9

頁
  

  
次
：
5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81
01

51
13
04

台
灣

昱
櫻
有

限
公

司
謝
東
季

82
01

07
43
88

必
豪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丁
志
康

83
01

18
25
82

河
陽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施
光
隆

84
01

51
14
66

詹
新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詹
益
康

85
09

49
00
78

臺
灣

建
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游
秀
月

86
01

68
15
94

亞
筑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江
淑
珠

87
01

51
20
09

康
宏

傳
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旭
錚

88
01

18
40
60

禮
慶

鐘
錶
有

限
公

司
侯
文
華

89
05

26
05
03

沅
怡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廖
美
娥

90
01

18
40
28

萬
泰

毛
紡
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葉
碧
蓮

91
09

49
01
97

百
威

影
視
有

限
公

司
李
作
楠

92
01

63
24
12

六
五

傳
播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元
良

93
09

49
03
39

菲
蜜

亞
有
限

公
司

賴
慧
珍

94
09

49
05
61

晟
定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銘
仁

95
01

51
84
27

仙
賀

神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朱
迺
雄

96
01

18
44
14

加
赫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志
學

97
01

51
18
03

瑩
銓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周
樑
銘

98
01

18
42
93

銀
晧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兆
安

99
01

18
79
74

正
燿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蕭
正
明

10
0

01
40
86
46

茜
茜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施
雪
惠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80
0號

共
計
：
15

5筆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8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9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09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0
3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0
51
1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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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1
/2

9

頁
  

  
次
：
6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0
1

01
40
85
27

雲
屋

有
限
公

司
陳
秋
萍

10
2

01
12
73
85

榮
怡

有
限
公

司
張
博
演

10
3

09
49
19
20

王
立
民

10
4

01
51
29
91

揚
瀚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成
年

10
5

01
18
50
96

凱
晟

峰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朝
貴

10
6

09
49
22
24

學
達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葉
金
發

10
7

09
49
19
78

華
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建
華

10
8

01
81
11
27

偉
成

服
裝
有

限
公

司
廖
能
宗

10
9

01
18
61
66

傅
有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傅
大
偉

11
0

01
18
65
19

裕
鑫

銀
樓
有

限
公

司
李
志
忠

11
1

01
51
37
03

洛
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懷
慶

11
2

09
49
27
23

德
風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李
吉
法

11
3

01
51
74
76

飛
鐽

設
計
攝

影
有

限
公

司
張
慶
榮

11
4

01
81
17
45

優
等

房
屋
仲

介
有

限
公

司
李
美
蓉

11
5

01
51
48
00

碧
而

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黃
學
忠

11
6

01
07
44
86

濟
城

銀
樓
有

限
公

司
莊
皆
得

11
7

01
18
78
12

舒
帝

珠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蔡
壽
昌

11
8

01
63
22
85

晨
日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黃
和

11
9

01
18
78
81

娃
王

星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陳
公
勉

12
0

01
18
84
10

樺
樺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郭
瑞
榮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80
0號

共
計
：
15

5筆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8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70
0號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1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2
1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0
51
1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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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1
/2

9

頁
  

  
次
：
7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2
1

01
07
47
10

西
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盧
煜
圻

12
2

01
18
77
99

三
智

有
限
公

司
李
中
仁

12
3

01
18
74
11

德
鑫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林
淑
華

12
4

01
18
76
91

東
旅

航
空
貨

運
承

攬
報

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陳
銘
增

12
5

01
18
46
19

室
友

有
限
公

司
林
淑
娟

12
6

01
40
93
57

美
比

有
限
公

司
戴
興
國

12
7

01
68
25
72

躍
昇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陳
榮
光

12
8

01
35
60
41

新
格

飾
品
有

限
公

司
唐
羣
超

12
9

01
12
88
08

東
更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龔
詩
揚

13
0

01
35
60
78

仕
金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張
塗
生

13
1

01
35
60
62

曙
真

金
屬
有

限
公

司
胡
文
亮

13
2

22
01
94
75

源
億

行
有
限

公
司

李
美
惠

13
3

01
45
76
94

承
秀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劉
鉊
民

13
4

01
51
61
67

黎
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施
黎
月

13
5

09
49
40
68

智
地

有
限
公

司
老
慧
蘭

13
6

01
18
87
29

舶
新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楊
景
棟

13
7

01
51
60
05

普
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魏
春
煊

13
8

01
81
22
24

蘭
萱

藝
術
有

限
公

司
林
陳
錦

鑾

13
9

09
49
38
14

摩
登

有
限
公

司
任
適
行

14
0

01
51
61
88

綠
芽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歐
陽
品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80
0號

共
計
：
15

5筆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8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3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4
5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0
51
1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3
90
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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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表

日
期
:
11

0/
01
/2

9

頁
  

  
次
：
8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公
  

司
  
名

  
稱

負
責
人

14
1

01
63
42
83

鈞
鼎

資
訊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黃
秀
珠

14
2

01
45
81
25

仲
聯

有
限
公

司
周
宏
益

14
3

01
18
95
00

海
洋

錄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洪
新
源

14
4

09
49
53
07

益
峰

塑
膠
有

限
公

司
李
阿
雪

14
5

09
49
58
33

聯
信

汽
車
有

限
公

司
榮
國
雄

14
6

01
18
96
99

宇
威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沈
伯
威

14
7

09
49
54
27

勝
志

有
限
公

司
劉
志
章

14
8

01
19
02
74

精
質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侯
志
文

14
9

01
45
86
50

鑫
淼

青
少
年

家
具

有
限

公
司

阮
呂
創

明

15
0

09
49
54
53

麟
崑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李
茂
發

15
1

01
19
04
58

來
英

燈
飾
有

限
公

司
李
金
錤

15
2

01
07
40
63

其
其

有
限
公

司
童
武
松

15
3

01
81
31
30

通
一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賴
朝
雄

15
4

09
49
53
13

星
瑩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潘
靝
麟

15
5

01
40
96
39

號
召

力
服
裝

有
限

公
司

陳
俊
雄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7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7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7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7
30
0號

共
計
：
15

5筆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4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5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6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7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8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90
0號

處
分
函

日
期

及
文
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5
9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0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1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20
0號

10
9年

12
月
29

日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0
93
63

16
30
0號

府
產
業
商

字
第
11

06
00
51
16

號

廢
止
公
司

登
記

刊
登
臺

北
市
政

府
公
報

清
冊

案
由
：
M1

92

批
號
：
10

8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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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交運字第1103034737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辦法」草案。

依據：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6條第1款規定。

三、修正草案內容：臺北市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詳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15日內

，向本市公共運輸處（一般運輸科）陳述意見：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公共運輸處。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4樓。

(三)電話：02-27274168分機8529陳先生。

(四)傳真：02-27591809。

(五)電子信箱：gt_jack840213@mail.taipei.gov.tw。

市長  柯文哲  

交通局

局長 陳學台 決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2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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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北市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辦法」前於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以本府(94)府

法三字第０九四０五三七五八００號令訂定，並歷經九十五年四月十日(95)府法三字第

０九五七七六四七五００號令及九十八年五月十四日(98)府法三字第０九八三四三六三

四００號令修正。鑒於九十六年六月五日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０六條規定，

身心障礙手冊持有者應依限換領身心障礙證明，為配合實際執行情形，爰擬具本辦法修

正草案，共計十六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臺北縣現已改制為新北市，爰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第七條) 

二、 依九十六年六月五日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一０六條規定，身心障礙手冊

持有者應依限換領身心障礙證明，且為配合新式身心障礙證明之格式，爰酌作文

字修正。(修正第八條、第十三條第二項) 

三、 原第八條第二項但書「事前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實務上係以身心障礙者或相

關組織至臺北市進行公益性活動且確有租用大型復康巴士之需要者為限，為求明

確，爰將原第二項但書酌作文字修正，並移列至第三項規定。（修正第八條） 

四、 依現行法制體例，於第一項各款次後加具頓號。(修正第三條、第八條第一項、第

九條、第十一條) 

五、 依本府一０九年十月一日核定本市市區公車運價為新臺幣十九點二０七七元，考

量票價仍維持新臺幣十五元未調整，故民眾支付大型復康巴士租用費不予調整，

所餘差額由本府予以補助，並將補助金額明定於第一項，原第一項後段移至第二

項，原第二項遞移至第三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第十三條) 

六、 原第十三條第三項移列至第十四條，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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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大型復康巴士租用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管理

公車業者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租用業務及服

務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身心障礙者，

提供活動及旅遊所需

交通工具，特訂定本

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管理

公車業者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租用業務及服

務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身心障礙者，

提供活動及旅遊所需

交通工具，特訂定本

辦法。 

本條無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

為本府交通局，並委

任本市公共運輸處執

行。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

為本府交通局，並委

任本市公共運輸處執

行。 

本條無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大型

復康巴士應具備下列

之規格條件： 

一、車齡未超過八

年。 

二、配有六個以上輪

椅座位及十四個

以上一般座位。 

三、車廂為廂型冷氣

大客車，並附有

符合政府相關規

範之身心障礙專

用輪椅升降設

備。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大型

復康巴士應具備下列

之規格條件： 

一  車齡未超過八

年。 

二  配有六個以上輪

椅座位及十四個

以上一般座位。 

三  車廂為廂型冷氣

大客車，並附有

符合政府相關規

範之身心障礙專

用輪椅升降設

備。 

依現行法制體例，於各款次

後加具頓號。 

第四條  大型復康巴士以

提供身心障礙市民交

通服務為主，服務項

目包括就醫、就業、

第四條  大型復康巴士以

提供身心障礙市民交

通服務為主，服務項

目包括就醫、就業、

本條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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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休閒育樂或外

出購物等。 

就學、休閒育樂或外

出購物等。 

第五條  大型復康巴士之

服務，應秉持公平公

開原則，接受民眾事

前預約申請租用車

輛。 

第五條  大型復康巴士之

服務，應秉持公平公

開原則，接受民眾事

前預約申請租用車

輛。 

本條無修正。 

第六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時間自上午六時三

十分起（抵達乘客預

定起點）至下午十時

止（抵達乘客預定訖

點）。但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酌訂延長

服務時間。 

第六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時間自上午六時三

十分起（抵達乘客預

定起點）至下午十時

止（抵達乘客預定訖

點）。但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得酌訂延長

服務時間。 

本條無修正。 

第七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範圍以本市聯營公

車服務區域為限（新

北市境可達淡水、八

里、蘆洲、三重、五

股、新莊、板橋、永

和、中和、土城、新

店、汐止、樹林、鶯

歌、三峽、泰山、烏

來 、 深 坑 、 石 碇

等），乘客預定起點

或訖點必須位於本市

內。 

第七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範圍以本市聯營公

車服務區域為限（臺

北縣境可達淡水、八

里、蘆洲、三重、五

股、新莊、板橋、永

和、中和、土城、新

店、汐止、樹林、鶯

歌、三峽、泰山、烏

來 、 深 坑 、 石 碇

等），乘客預定起點

或訖點必須位於本市

內。 

臺北縣現已改制為新北市，

爰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對象如下： 

  一、領有本市核發

之身心障礙證

明者。 

  二、領有外籍或外

第八條  大型復康巴士服

務對象如下： 

一 領有本市核發之

身心障礙手冊

者。 

二 領有外籍或外縣

一、 依九十六年六月五日

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一０六條規

定，身心障礙手冊持

有者應依限換領身心

障礙證明，且依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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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核發之身

心障礙證明，

並經主管機關

專案核准者。 

    租用大型復康巴

士，須包含五位以上

之身心障礙者，且其

中至少一位之障礙等

級為重度或極重度並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障礙類別為第

二類，且編碼

為 b210。 

  二、障礙類別為第

四類或第五類

或第六類，且

乘坐輪椅。 

  三、障礙類別包含

第七類。 

    身心障礙者或相

關組織至臺北市進行

公益性活動確有租用

大型復康巴士之需

要，於事前經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者，不受

前二項之限制。 

市核發之身心障

礙手冊，並經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 

    租用大型復康巴

士，須包含五位以上

之身心障礙者，且其

中至少一位為Ａ級障

別。但事前經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者，不在

此限。 

  前項所稱Ａ級障

別，指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註記係重度器障

且乘坐輪椅、重度以

上肢障、重度以上視

障或重度以上多障

（含肢障）者。  

法制體例，於第一項

各款次後加具頓號，

爰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 又為配合新式身心障

礙證明之格式，並參

考「身心障礙者鑑定

作業辦法」附表一甲

之類別與向度，將第

三項整併至第二項，

刪除第三項，第二項

爰酌作文字修正。 

三、 原第二項但書「事前

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者」，實務上係以身

心障礙者或相關組織

至臺北市進行公益性

活動且確有租用大型

復康巴士之需要者為

限，為求明確，爰將

原第二項但書酌作文

字修正，並移列至第

三項規定。 

第九條  大型復康巴士之

出租依下列方式計

費： 

一、按段計費：以目

前本市聯營公車

按段計費方式半

價優待辦理，未

滿九公里（單

第九條  大型復康巴士之

出租依下列方式計

費：  

一  按段計費：以目

前本市聯營公車

按段計費方式半

價優待辦理，未

滿九公里（單

依現行法制體例，於第一項

各款次後加具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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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者，每車以

九十六人次之全

票計算，半價優

待；九公里以上

未滿十八公里

（單程）者，每

車以一九二人次

之全票計算，半

價優待；十八公

里以上者，依此

類推。 

二、按時計費：每車

每小時新臺幣

（下同）五百四

十五元（租車時

間最少以三小時

為基準）。 

  前項各款之計費

方式，租用者得擇較

經濟且符合旅次需求

之方式付費。 

  第一項第二款情

形，租車時間之計

算，以車輛到達約定

地點起算至車輛用畢

為止；租車時間為整

日者，超過十小時以

上，每日以十小時計

費。 

  第一項第二款按

時計費基準，於本市

聯營公車票價調整

時，由主管機關隨時

配合公告調整之。 

程）者，每車以

九十六人次之全

票計算，半價優

待；九公里以上

未滿十八公里

（單程）者，每

車以一九二人次

之全票計算，半

價優待；十八公

里以上者，依此

類推。 

二  按時計費：每車

每小時新臺幣五

百四十五元（租

車時間最少以三

小時為基準）。 

  前項各款之計費

方式，租用者得擇較

經濟且符合旅次需求

之方式付費。 

  第一項第二款情

形，租車時間之計

算，以車輛到達約定

地點起算至車輛用畢

為止；租車時間為整

日者，超過十小時以

上，每日以十小時計

費。 

  第一項第二款按

時計費基準，於本市

聯營公車票價調整

時，由主管機關隨時

配合公告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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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申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者，以依法登

記之本市聯營公車業

者為限。 

第十條  申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者，以依法登

記之本市聯營公車業

者為限。 

本條無修正。 

第十一條  申請經營大型

復康巴士者，應檢

具下列書件，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 、 營 運 計 畫

書，包含下

列內容： 

（一）申請人

名 稱

（ 全

銜）。 

（二）辦理案

名稱：

大型復

康巴士

運輸服

務 業

務。 

（三）服務計

畫。 

（四）營運管

理。 

（五）組織及

人力配

置。 

（六）辦理大

型復康

巴士服

務成本

效益之

第十一條  申請經營大型

復康巴士者，應檢

具下列書件，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  營運計畫書，

包含下列內

容： 

（一）申請人

名 稱

（ 全

銜）。 

（二）辦理案

名稱：

大型復

康巴士

運輸服

務 業

務。 

（三）服務計

畫。 

（四）營運管

理。 

（五）組織及

人力配

置。 

（六）辦理大

型復康

巴士服

務成本

效益之

依現行法制體例，於第一項

各款次後加具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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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

畫。 

（七）其他補

充說明

或提供

之 服

務。 

（八）預定投

資 設

備、項

目及車

輛規格

條 件

等。 

（九）自我監

督服務

品質機

制。 

    二、資格證明文

件，包含下

列內容： 

（一）公司簡

介及章

程。 

（二）汽車運

輸業營

業執照

影本。 

（三）董事會

會議決

議通過

申請之

會議紀

錄。 

財務計

畫。 

（七）其他補

充說明

或提供

之 服

務。 

（八）預定投

資 設

備、項

目及車

輛規格

條 件

等。 

（九）自我監

督服務

品質機

制。 

   二  資格證明文

件，包含下

列內容： 

（一）公司簡

介及章

程。 

（二）汽車運

輸業營

業執照

影本。 

（三）董事會

會議決

議通過

申請之

會議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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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一

年經會

計師查

核簽證

之財務

報告。 

  前項申請書件

不全，經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經審查通過者，始

得開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業務。 

（四）最近一

年經會

計師查

核簽證

之財務

報告。 

  前項申請書件

不全，經通知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經審查通過者，始

得開始經營大型復

康巴士業務。 

第十二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者，應依第

九條規定收費；非

經主管機關核准，

不得另立名目向服

務對象加收任何費

用。 

第十二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者，應依第

九條規定收費；非

經主管機關核准，

不得另立名目向服

務對象加收任何費

用。 

本條無修正。 

第十三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者，得按月

檢附租用憑證向主

管機關申請營運補

助費，金額計算方

式如下： 

一、按段計費：未

滿九公里（單

程）者，每車

補助一千一百

二十四元；九

公里以上未滿

十八公里（單

程）者，補助

第十三條  經營大型復康

巴士業者，得按月

檢附租用憑證向主

管機關申請與租車

收入發票金額同額

之營運補助費。審

核無誤後，核撥

之；審核有疑義或

憑證不全者，應通

知限期說明或補

正，屆期未說明或

補正者，不予核撥

該部分營運補助

費。 

一、 依本府一０九年十月

一日核定本市市區公

車運價為十九點二０

七七元，考量票價仍

維持十五元未調整，

故民眾支付大型復康

巴士租用費不予調

整，所餘差額由本府

予以補助，並將應補

助金額明定於第一

項，並說明如下: 

(一) 按段計費:未滿

九公里 (單程 )

者，以現行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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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兩百四十

八元；十八公

里以上者，依

此類推。 

二、按時計費：每

車每小時補助

六 百 八 十 四

元。 

  前項營運補助

費之申請經審核無

誤後，核撥之；審

核有疑義或憑證不

全者，應通知限期

說明或補正，屆期

未說明或補正者，

不予核撥該部分營

運補助費。 

  第一項租用憑

證，應包括租車趟

次之租車單、出車

單、租用人身心障

礙證明及租車收入

發票之影本。 

  前項租用憑

證，應包括租車趟

次之租車單、出車

單、租用人身心障

礙手冊及租車收入

發票之影本。 

  第一項申請所

附租用憑證，經發

現有偽造情事者，

未領之該項憑證營

運補助費不予核

撥，已申領者，追

繳之；其有涉及刑

事責任者，並移送

法辦。 

乘以九十六人

次，得一千八百

四十四元後減去

民眾所付之七百

二十元（票價乘

以九十六人次後

之半價優惠），

每車每段補助一

千一百二十四

元；九公里以上

未滿十八公里

（單程）、十八

公里以上者，依

此類推。 

(二) 按時計費:依原

按段計費與原按

時計費之單趟最

少金額之比例

（每三小時三千

兩百七十元除以

每段一千四百四

十元，約為兩

倍）換算，將新

制之按段計費單

趟最少金額一千

八百四十四元乘

以二倍，得三千

六百八十八元後

減去民眾所付之

一千六百三十五

元再除以三小

時，每車每小時

補助六百八十四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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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第一項後段移列至

第二項，原第二項遞

移至第三項，原第三

項移列至第十四條，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三、 依九十六年六月五日

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一０六條規

定，身心障礙手冊持

有者應依限換領身心

障礙證明，爰本條第

三項文字酌作修正。 

第十四條     受補助者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

主管機關應撤銷或

廢止原核定處分之

全部或一部，並追

回已撥付之全部或

一部營運補助費，

且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視案件情節輕重

停止補助一年至五

年： 

一、以詐欺或其他

不正當之方

法申請補貼

或申請資料

有虛偽、隱

匿等不實情

事。 

二、違反本辦法相

關規定。 

    依第一項規定

應追回已撥付之全

 一、 本條新增。 

二、 原為前條第三項規

定，移列至本條，並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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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一部補貼者，

主管機關應依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二十

七條第三項及第四

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違反本辦法規 

    定者，依公路法之 

    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違反本辦法規 

    定者，依公路法之 

    規定辦理。 

條次遞移。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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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空字第1106009523號

主旨：公告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0年度臺北市機車排氣檢驗站查核管理暨

定檢通知計畫」，自中華民國110年1月20日起實施。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本局辦理110年度「臺北市機車排氣檢驗站查核管理暨定檢通知計畫」，包括

（1）機車排氣檢驗站評鑑作業；（2）執行機車排氣檢驗站品質檢查工作及實地

查核作業；（3）辦理機車排氣檢驗站檢驗人員教育訓練活動；（4）機車排氣定

期檢驗制度宣導；（5）機車排氣定期檢驗通知單之印製寄發作業；（6）辦理老

舊機車汰舊換購電動二輪車等補助審查及宣導，自110年1月20日起至110年12月

20日止委託瑩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電洽本局空污噪音防制科（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東北區7樓），電話：（02）2720-8889 轉7248。

局長  劉銘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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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2月4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005031號

主旨：公告世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南港區南港段一小段

138-1地號等58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聽證訂於民國110年2月24日辦理。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3條，並參照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及地點：

(一)公告日期：自民國110年2月8日起，至110年2月22日止，公告15日。

(二)公告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南港區公所、臺

北市南港區三重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2月8日起，至110年2月22日止，公告15日。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聽證機關、期日及場所：

(一)聽證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聽證期日：民國110年2月24日（星期三）下午2時30分。

(三)聽證場所：本市南港區三重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南港區興東街1號2樓）。

四、聽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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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簽到、核對身分證件或委任書及登記發言。

(二)以主持人說明案由為始，並宣布發言順序、時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三)案件辦理情形之報告。

(四)陳述意見。

(五)詢問及答復。

(六)主持人宣布終結聽證。

五、當事人之權利：

(一)當事人於聽證時，得陳述意見、提出證據，經主持人同意後並得對本府指定之

人員、證人、鑑定人、其他當事人或其代理人發問。

(二)受通知人如未能出席者，得填具代理人委任書由代理人出席。

六、缺席聽證之處理：如當事人缺席聽證，亦未委任代理人出席，視為放棄於聽證中

以言詞陳述意見之權利；本府就聽證期日後始提出之意見，將請實施者登載於人

民陳情意見綜理表並提請審議會參考，原則上不再辦理聽證。

七、聽證程序進行時，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禁止吸煙或飲食，並將行動電話關閉或調整為靜音。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見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陳述意見，不得為人身攻擊。

(五)新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列席聽證，並得於指定區域錄音、錄影或照相。但應

於聽證開始後10分鐘內完成器材架設，聽證程序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

八、聽證紀錄將於聽證召開2週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九、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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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南港區三重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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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2月3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00680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

安區仁愛段五小段480地號等2筆(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書圖，並訂於民國110年2月25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48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0年2月17日起，至110年3月3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大安區公所、臺

北市大安區華聲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0年2月17日起，至110年3月3日止，公開展覽15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0年2月25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二)公聽會地點：本市大安區客家文化會館一樓會議室（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157巷11號）。

(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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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 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安區華聲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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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2月1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1060271132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福輝建築師事務所李福輝建築師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李福輝。

二、身分證字號：A12284＊＊＊＊。

三、開業證字號：工師業字第B002468號。

四、事務所名稱：李福輝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18號3樓。

六、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006246號。

七、備註：自請註銷。

局長  黃景茂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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